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俾計畫更有益於機關間之協同運作。 

十、政府為培育國家重點產業人才，協助我國創新創業生態體系與

國際接軌，推動人才培育促進就業建設，惟計畫審查、核定、管考間有

未周，部分高階人力培訓產業項目或參與培訓單位媒合就業比率有待提

升，允宜研謀改善，以提供國家發展所需人才。 

中央政府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第 1 期特別預算（下稱前瞻第 1 期特別預算）人

才培育促進就業建設計畫計編列預算 41億 5,388萬餘元，辦理優化技職校院實作

環境計畫、推動國際產學聯盟計畫、年輕學者養成計畫、重點產業高階人才培訓

與就業計畫、青年科技創新創業基地建置計畫等 5 項建設計畫，期能培育國家重

點產業人才，並吸引國際人才來臺發展，促進國際產學研合作交流，協助我國創

新創業生態系與國際接軌。執行結果，實現數 38 億 7,703 萬餘元，實現率 93.34

％，截至 107年底止，已補助跨院系實作場域 76案、充實或改善基礎教學實習設

備 430校；成立 18個國際產學聯盟，衍生產學合作或技術移轉金額 6億餘元，培

育產業所需人力 2,552人；與 19家培訓單位及 237家廠商合作，培訓博士 357人，

引導進入產業就職 265 人；打造創業旗艦基地，以人工智慧、軟體等科技領域為

重點，促成 114 隊新創團隊進駐基地等。經查相關計畫推動辦理情形，核有下列

事項： 

（一） 教育部補助技專校院辦理優化技職校院實作環境計畫，有助培育國

家重點產業所需之專業技術人才，惟對應 5+2 創新產業之補助案件未達 5 成，及

計畫審查、核定、管考間有未周，教學設備共享機制亦待落實，允宜檢討改善。 

教育部為因應國內外新產業、新技術及前瞻建設所需技職人才，於人才培育

促進就業建設項下規劃辦理「優化技職校院實作環境計畫」，補助技專校院購置教

學實習設備，以培育國家重點產業所需之專業技術人才及跨領域人才，執行期程

自 106 年 9 月 1 日至 110 年 8 月 31 日，計畫總經費 30 億元，本年度編列預算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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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5 優化技職校院實作環境計畫 107 年度補助案件對應 5+2

創新產業簡明表 
單位：案 

類別 合計 
農業 

（含生技 
、新農業） 

機械 
（含智慧機
械、國防航

太、軌道建設） 

電子電機 
（含循環經

濟、綠能科技） 

工業及資訊 
（含亞洲‧矽
谷、數位建設） 

補助案件數 40 5 15 7 13 

註：1.非 5+2創新產業計有食品（4案）、管理（8案）、民生（11案）、設計及建

築（4案）、醫事（3案）、護理（12案）、其他（13案）等類別。 

2.資料來源：整理自教育部提供資料。 

（106年度係盤整各校教學資源，無編列預算）12億 5,488萬元，實現數 12億 2,868

萬餘元，實現率 97.91％。經查執行情形，核有： 

1. 補助技專校院優化技職校院實作環境計畫，以培育國家重點產業所需

之專業技術人才，惟對應 5+2 創新產業之補助案件未達 5 成，允宜檢討改善：依

據優化技職校院實作環境計畫書載述，我國技職教育人才培育未能對焦政府推動

之國家重點創新產業（包括「亞洲‧矽谷」、「智慧機械」、「綠能科技」、「生醫產

業」、「國防產業」、「新農業」、「循環經濟」等 5+2創新產業）；另產業界反映技術

人力缺工嚴重，該計畫更應培養缺工產業所需人才，技專校院並應就不同之就業

職能予以區分，購置之設備應對應缺工產業，以培育專業技術人才。經查教育部

本年度補助技專校院執行該計畫計 95案，包括農業、食品、機械、電子電機、管

理、民生、設計及建築、工業及資訊、醫事、護理、其他等 11項類別，經研析可

對應 5+2創新產業者共有農業、機械、電子電機、工業及資訊等 4項類別，計 40 案

（表 35），占全部補助案

件之 42.11％，有助於提

升我國重點產業人才素

質，惟比率尚未達 5成，

允宜加強補助 5+2 創新

產業或缺工產業之計

畫，以培育國家重點產

業所需之專業技術人才，經函請教育部檢討改善。據復：將透過政策引導學校開

設符合當前產業需求課程，並考量三級產業人力需求及各校發展特色，以培育各

產業專業人才。 

2. 未事先妥適規劃審查作業時程，補助案件核定時間延遲，致學校設

備無法依時程採購，並運用於實作課程，允宜檢討改進，俾利提升計畫執行成效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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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6 優化技職校院實作環境計畫 107 年度分梯核定

補助案件情形表 
單位：案 

        類型 
核定梯次 
（核定日期） 

合
計 

建置跨院系 
實作場域 

（執行期程） 

培育類產業
環境人才 

（執行期程） 

建置產業菁
英訓練基地 
（執行期程） 

第1梯次 
（107.5.30） 

44 
44 － － 

（107.1.1至107.12.31） 

第2梯次 
（107.8.28） 

22 
11 8 3 

（107.8.28至108.7.31） 

第3梯次 
（107.11.22） 

22 
14 2 6 

（107.11.22至108.7.31） 
（107.11.22
至108.12.31） 

註：1.另有 7案係教育部補助技專校院結合國立社教館所辦理職業試探體

驗活動計畫，未列入統計。  

2.資料來源：整理自教育部提供資料。 

 

依教育部優化技職校院實作環境計畫補助要點第 5 點第 1 款第 3 目規定，學校須

完成設備購置，並落實跨領域或深化技術課程開設、學生實作、師資培育及授課

等規劃。經查該計畫補助類型包括「建置跨院系實作場域」、「建置產業菁英訓練

基地」、「培育類產業環境人才」等 3類，依教育部作業時程，106年度係盤整各校

教學資源，並無編列預算，預計自本年度開始執行計畫，爰技專校院於 106 年 12

月 4 日至 107 年 1 月 2 日間始提報申請計畫，經教育部 107 年 4 月 10 日初審後，

同年 4 至 7 月間辦理簡報審查，並分 3 梯次核定補助計畫，其中第 1 梯次於 107

年 5月 30日核定、第 2梯次於 107年 8月 28日核定、第 3梯次於 107年 11月 22

日核定（表 36），較原先預計自

107年 1月 1日開始執行之計畫

期程，延遲 5至 11個月，致核

定各梯次之計畫期程不一，其中

第 1 梯次自 107 年 1 月 1 日至

12月 31日；第 2梯次自計畫核

定日（107年 8月 28日）至 108

年 7月 31日；第 3梯次之「建

置跨院系實作場域」、「培育類產

業環境人才」自計畫核定日（107年 11月 22日）至 108年 7月 31日，「建置產業

菁英訓練基地」自計畫核定日（107 年 11 月 22 日）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（同表

36）。另查部分學校未能依計畫書所訂期程於 107年底前完成設備購置，致無法運

用相關設備深化技術課程開設、學生實作、師資培育及授課等，例如國立高雄餐

旅大學「樂齡休閒服務產業菁英人才培育計畫」及南臺科技大學「應用生技模組

化製程產線與教學整合之人才培育」等 2 案，本年度分別預定採購雲端智慧健康

促進系統等 43 件（765 萬元）及精釀啤酒產線等 56 件（716 萬元），惟截至 108

年 1 月 17 日止，僅分別完成採購 3 件（13 萬餘元）及 11 件（79 萬餘元）。顯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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該部未事先妥適規劃審查作業時程，延宕補助案件核定時程，各梯次本年度計畫

執行期程未滿 1 年，或計畫期程結束日已屆 108 年底，為免影響後續年度計畫執

行期程，並導致學校未能如期完成設備採購，經函請教育部檢討並督促學校改進，

俾利提升計畫執行成效。據復：將請執行進度落後學校儘速辦理，並請各校每季

於「優化技職校院實作環境平臺」填報執行進度，以確保後續年度計畫執行效益。 

3. 預計 107 年底執行期滿之補助計畫，超過 5 成辦理變更，允宜於後

續年度加強計畫審查，避免計畫核定後學校始發現執行窒礙，俾利提升計畫執行

進度及成效：依據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第 12點〔107年 12月

22日修正為教育部補（捐）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第 11點〕規定，計畫

之結報，至遲應於計畫核定執行期間屆滿後 2個月內檢附相關資料辦理結報事宜。

經查教育部於 107年 5月 30日核定第 1梯次補助學校辦理「建置跨院系實作場域」

計 44案，本年度計畫期程自 107年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，惟查截至 108年 3月

15 日止，已逾計畫執行期程 2 個月，僅 2 案辦理計畫結報，其餘 42 案中，22 案

（52.38％）申請計畫經費變更，主要變更項目包括：設備不符合預定需求，申請

變更設備採購項目、數量及規格；或規劃取得之設備皆已完成議價後尚有餘款，

申請另行採購其他設備等；25案（59.52％，部分案件同時申請計畫經費及內容變

更）申請計畫內容變更，主要變更為計畫展延至 108 年 3 月 15 及 31 日、6 月 30

日等。顯示學校提報計畫內容未盡確實，該部審查作業亦欠嚴謹，致實際執行結

果超過 5 成計畫須辦理變更，允宜督促學校檢討申請變更計畫原因，並於後續年

度加強計畫審查，避免計畫核定後學校始發現執行窒礙須辦理計畫變更，影響計

畫執行進度及成效，經函請教育部檢討並督促學校改進。據復：將加強管考補助

計畫執行情形，督促各校落實執行。 

4. 建置教學設備共享平臺，可降低重複購置成本，惟僅 3 成學校將設

備上傳平臺，且尚無設備借用紀錄，允宜加強推廣，以落實設備共享機制：優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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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職校院實作環境計畫書載述，該計畫規劃建置教學設備共享平臺，由學校盤點

共享設備，並公開至平臺，以有效推廣共享機制，使區域內師生均能使用設備，

降低重複購置成本，並可減少維運費用，達到設備使用率最佳化。經查教育部已

於 107年 6月 29日委託社團法人臺灣評鑑協會建置優化技職校院實作環境教學設

備共享平臺，惟截至 108 年 3 月 15 日止，設備上傳至該平臺者共有 24 校計 267

件，占該計畫受補助學校（75校）之比率僅 32％，主要係本年度補助計畫多數設

備仍在採購中所致；另上傳之設備尚無借用紀錄，未能發揮藉由該平臺共享設備

之目標，允宜督促學校加強盤點現有設備並上傳至該平臺，及了解學校未借用共

享設備原因，妥謀改善，以整合區域內各校資源，俾推廣設備共享機制，經函請

教育部檢討並督促學校改進。據復：已將學校上傳設備資料至共享平臺及借用設

備情形納入季管考項目，以了解學校未借用共享設備原因，並督促學校落實設備

共享機制。 

（二）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學校充實基礎教學實習設備，

無新課綱之設備基準可供遵循，且未依經費額度覈實受理申請核定補助，允宜健

全規章及配套措施，俾利補助資源之妥善配置。 

教育部為持續充裕技職校院教學場域，配合國家產業發展培育技職人才，於

人才培育促進就業建設項下推動「優化技職校院實作環境計畫」，執行期程自 106

年 9月 1日至 110年 8月 31日。技職教育概分為技專校院、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

（下稱技術型高中）等 2 大教育階段，其中技術型高中主要培養基層及現場技術

人力，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（下稱國教署）負責推動。該署於前瞻第 1 期

特別預算編列預算數 10億 7,900萬元，計畫重點包含：配合 108學年度實施十二

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（下稱新課綱），補助充實基礎教學實習設備；改善實習

教學環境與設施；發展多元選修、跨領域、同群跨科等務實致用課程所需設備，

並引進產業捐贈教學資源；補助精進群科中心及技術教學中心教學設備等；截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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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7年底止，實現數 8億 4,668萬餘元，實現率 78.47％，主要係市縣政府配合款

之編列須送議會審議，影響執行進程。經查執行情形，核有：1.充實技術型高中

實施新課綱所需基礎教學實習設備及設施為計畫主要目的之一，教育部於 107 年

11月及 12月發布技術型高中 15群科新課綱（表 37），截至 107年底止，各群科

設備基準仍處於研擬草案階段，尚未核定發布，

本年度各校申請及國教署核定補助基礎教學實習

設備，並無新課綱之設備基準可供遵循，允宜儘

速訂定設備基準，俾利後續據以補助充實教學所

需設備；2.國教署建置「高級中等學校設備調查

系統」，供各校每年上傳財產管理資料，並填報

當年度設備增置需求，系統透過檢核各校現有設

備數量加計申請補助數量，有無超出設備基準，

作為核定補助之參據，惟該系統未能檢核各校上

傳財產管理資料之完整性，存在學校短（漏）報

現有設備數量之風險，允宜研議建立檢核機制，

促請各校覈實填報，以確保設備補助審查之公允性；3.國教署採分階段核定可採

購設備項目、數量與補助經費，先以各校需求比對設備基準，核定可採購設備項

目及數量後，再進行補助經費分配，惟囿於經費有限，各校實際獲得之補助經費

不足以採購經核定之設備項目及數量，且各校可自行調整採購優先順序，致電腦

設備實際採購數量與核定數量存在顯著落差，允宜研議配合經費額度，依教學需

求覈實受理申請及審查核定補助；4.透過「高級中等學校設備調查系統」輔助補

助計畫管考作業，間有受補助學校未配合回報採購進度或上傳成果報告，不利計

畫執行進度之控管；該署補助市縣政府案件，因市縣配合款之編列須送議會審議，

影響執行進程，截至 107 年底止，已撥付補助款 4 億 3,752 萬餘元，尚有未執行

數 2億 3,148萬餘元，實現率僅 47.09％，執行進度未如預期等情事，經函請國教 

表 37 各專業群科新課綱發布日

期表 

項次 群科別 發布日期 

1 機械群 107.11.02 

2 動力機械群 107.11.02 

3 化工群 107.12.07 

4 商業與管理群 107.12.11 

5 電機與電子群 107.12.11 

6 設計群 107.12.14 

7 農業群 107.12.24 

8 土木與建築群 107.12.24 

9 藝術群 107.12.24 

10 餐旅群 107.12.24 

11 海事群 107.12.25 

12 家政群 107.12.25 

13 水產群 107.12.25 

14 食品群 107.12.25 

15 外語群 107.12.25 

資料來源：整理自國教署提供資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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署檢討改善。據復：1.配合前瞻基礎建設計畫之推動，先以設備基準草案為申請

補助基準，技術型高中設備基準預計於 108年 7月底前發布；2.將調整審核機制，

比對學校前後年度上傳財產管理資料之差異性，並挑選學校實地抽查採購及財產

填報情形；3.未來規劃先進行補助經費之估算，供各校作為設備申請之依據，以

利學校更有效評估設備採購項目及數量；4.嗣後將函文要求各校每月上網更新進

度及依規定期程繳交成果報告，並列入日後申請補助案件審酌之參據；已督促各

市縣政府儘速執行本年度計畫，並加快 108年度計畫審查及簽核流程。 

（三） 科技部培訓高階人力投入產業界已達計畫目標值，惟部分培訓之產

業項目或參與培訓單位媒合就業比率有待提升，允宜檢討妥處。 

科技部為充分運用高階人力資源發展臺灣重點產業，於前瞻第 1 期及第 2

期特別預算分別編列預算數為 4億元、7億 8,000萬元，合計 11億 8,000萬元，

委託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等 19家培訓單位輔導媒合訓儲菁英就業及創業等事

宜，執行結果，截至 107 年底止，決算數為 3 億 9,130 萬餘元，占前瞻第 1 期特

別預算數 4億元之 97.83％，總計媒合 265名訓儲菁英進入產業就業或自行創業，

媒合率達 74.23％（表 38），已達目標值 66.67％，惟經分析各該培訓單位培訓及 

表 38 「重點產業高階人才培訓與就業計畫」截至 107年底止各培訓單位執行情形表 
單位：人、％ 

培訓單位 
培訓人數情形 媒合就業情形 

核配員額 
（A） 

總培訓人數 
（B） 

增減比率 
[（B-A）/A]×100 

就業人數 
（C） 

就業媒合率 
（C/B×100） 

合  計 362 357 - 1.38  265    74.23  

國立臺灣史前博物館 5 5 － 1      20.00  

財團法人生技醫療科技政策研究中心 9 6 - 33.33  2      33.33  

國立中央大學 20 21     5.00  9      42.86  

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 5 4 - 20.00  2      50.00  

財團法人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 16 16 － 9      56.25  

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7 6 - 14.29  4      66.67  

國立臺灣大學 20 18 - 10.00  12      66.67  

國立成功大學 35 41    17.14  30      73.17  

國立交通大學 35 35 － 26      74.29  

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 5 4 - 20.00  3      75.00  

國立清華大學 44 46     4.55  35      76.09  

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72 76     5.56  60      78.95  

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 12 12 － 10      83.33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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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8 「重點產業高階人才培訓與就業計畫」截至 107年底止各培訓單位執行情形表（續） 

單位：人、％ 

培訓單位 
培訓人數情形 媒合就業情形 

核配員額 
（A） 

總培訓人數 
（B） 

增減比率 
[（B-A）/A]×100 

就業人數 
（C） 

就業媒合率 
(C/B×100) 

國立陽明大學 7 7 － 6      85.71  

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 12 10 - 16.67  9      90.00  

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37 38     2.70  35      92.11  

財團法人船舶暨海洋產業研發中心 5 1 - 80.00  1     100.00  

國立中正大學 5 1 - 80.00  1     100.00  

國立中興大學 11 10 - 9.09  10     100.00  

資料來源：整理自科技部提供資料。 

媒合情形，其中培訓單位培訓人數未達核配員額者，計有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等 9

家，包括財團法人船舶暨海洋產業研發中心、國立中正大學等 2 家培訓人數僅達

核配員額之 20％，又國立臺灣史前博物館等 5家培訓單位截至 107年底止就業媒 

合率介於 20％至 56.25％間，未及整體

目標值 66.67％；另經分析各重點產業

別之媒合情形，其中教育服務、金融、

文創、應用生技、研發顧問及綠能等 6

類重點產業，媒合率未及平均媒合率

74.23％，且除綠能產業外，應用生技等

5 類產業媒合率均未及設定目標值

66.67％，包括教育服務業已培訓 8 位，

尚無進入產業就業情形(表 39)，經函請

科技部檢討妥處。據復：將不定期訪視

培訓單位，並參採培訓單位前期媒合就

業率作為評選指標，藉以汰除績效未達

計畫目標之培訓單位。 

本部對於上列各項重要審核意見聲復結果及改進措施，已列管繼續注意其後

續辦理情形。 

表 39 「重點產業高階人才培訓與就業計畫」  
截至107年底止培育人才媒合就業情形表 

單位：人、％ 

類別 重點產業別 
實際培
訓人數 

進入產業
就業人數 

媒合率 

合  計 357 265 74.23 

媒 合 率
低 於 平
均值者 

教育服務業 8 － －    

金融產業 4 1 25.00  

文創產業 6 2 33.33  

應用生技業 64 31 48.44  

研發顧問業 20 10 50.00  

綠能產業 9 6 66.67  

媒 合 率
逾 平 均
值，惟未
達 90％
者 

電子製造業 24 18 75.00  

半導體產業 25 19 76.00  

醫療服務業 9 7 77.78  

資訊軟體業 29 24 82.76  

光電產業 20 17 85.00  

材料化工業 8 7 87.50  

媒 合 率
達 90％
以上者 

批發及零售業 10 9 90.00  

醫療器材業 36 33 91.67  

農業生技業 25 23 92.00  

機械業 15 14 93.33  

製藥業 32 31 96.88  

其他 1 1 100.00  

航太國防產業 2 2 100.00  

檢測技術服務業 10 10 100.00  
資料來源：整理自科技部提供資料。 


